
海城市南台镇金羽兴白羽鸡养殖厂建设项目

环境影响评价一次公示

（一）项目名称：海城市南台镇金羽兴白羽鸡养殖厂建设项目

（二）工程概况：本项目位于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南台镇二道河村，场区

占地面积 27185m²，主要建设鸡舍 8栋、办公室、锅炉房及其他公用工程

及环保工程等，肉鸡存栏量 32万只/a、出栏量 192万只/a。

（三）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：海城市南台镇金羽兴白羽鸡养殖厂，顾洪永

13358645999。

（四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：沈阳市益环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

司，董兴 13019351906。

（五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：

http://www.mee.gov.cn/xxgk2018/xxgk/xxgk01/201810/t20181024_665329.

html。

（六）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：通过建设单位、评价机构的咨询电

话以及填写公众意见表等方式反馈信息。在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

公众均可提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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